
突泉县 2025 年雨露计划实施方案

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办教育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雨露计划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〔2020〕

27 号）和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乡村振兴局 发展改革委 民

委 农牧厅 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衔接

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》（内财农规〔2021〕

8 号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此方案。

一、“雨露计划”补助对象与范围

补助对象为脱贫家庭（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）在校接受

中等职业教育（含普通中专、成人中专、职业高中、技工院

校，以下同）的子女，是全区中等职业学校学籍系统、全国

技工院校学生学籍信息查询系统中职阶段在籍学生。中等职

业、技工在校生学籍需经教育、人社等部门认可。

二、补助标准

对在校和新入学的脱贫家庭和监测家庭接受中等职业

教育的学生给予每生每学年（学年指本年度秋季学期和下年

度春季学期两个学期）3000 元补助。

三、申请程序

“雨露计划”补助实行“村排查、户申请、乡镇把关、

县乡村振兴局审定”的程序。

（一）摸底调查。在每学期开学后，对有子女在校接受

中等职业教育的全部脱贫家庭和监测家庭进行摸底排查，并

填写雨露计划补助对象入户排查表（附件 1），做到不漏一户、



不落一人。

（二）资质审核。由脱贫家庭和监测家庭的学生亲自填

写内蒙古自治区雨露计划项目补助申请表（附件 2），并由所

读学校负责人填写学校审核意见并加盖学校公章。申请表经

由村委会审核无误后上报乡镇。乡镇逐户把关，确保上报材

料准确、真实后填写《xx 年 xx 乡（镇）建档立卡贫困家庭

子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），并由乡镇盖

章、负责人签字后上报县乡村振兴局。县乡村振兴局审核通

过后报教育部门、人社部门对学生学籍信息进行审核并盖章。

另外，申请表后需附带学生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）、

学生证复印件、户口本复印件（学生及户主页）、在校证明

或学籍信息查询界面截图各一份。

（三）公示公告。县乡村振兴局审核通过的补助对象名

单及相关信息在脱贫家庭和监测家庭所在行政村进行公示

（附件 3），接受村民监督。公示结束后，由县乡村振兴局对

全部补助对象进行公告（附件 3）。公示公告时间原则上不少

于 10 天。对群众举报的不符合条件的补助对象，由县乡村

振兴局进行核实。

（四）资金拨付。县乡村振兴局将符合补助条件的学生

名单报送县财政局，财政局通过“一卡通”将补助资金直补

到户。符合条件的脱贫家庭和监测家庭学生无论在何地就读，

其家庭均在户籍所在地申请雨露计划助学补助。

（五）规范建档及录入统计。各乡镇建立完善、准确、

可查的“雨露计划”补助对象的信息档案，并在全国防返贫



动态监测中完成雨露计划项目录入和受益户信息关联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秋季学期。审核、公示、资金拨付、受益户关联

和信息录入等工作次年 2 月底前完成。

（二）春季学期。审核、公示、资金拨付、受益户关联

和信息录入等工作 7 月底前完成。

五、资金来源

按照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》规定，雨露计划所

需资金从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或地方财政预算资金中列

支。今年雨露计划财政预算拨付 37.8 万元，预计 252 人次

享受雨露计划项目补助。

六、后续管护

县乡村振兴局将严格按照时间节点，推进项目实施，精

准识别，严格审核，对各级巡视巡查、审计调查和年度考核

等发现的问题严肃对待，认真整改，确保补助资金及时发放

到脱贫家庭和监测家庭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各乡镇要认真落实《内蒙古自治区扶贫办 教育厅 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雨露计划项目实施工作

的通知》（内扶办发〔2020〕27 号）和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

厅 乡村振兴局 发展改革委 民委 农牧厅 林业和草原局关

于印发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

办法》的通知》（内财农规〔2021〕8 号文件精神，高度重视，

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进行，并做好政策宣传工作。



乡镇接到此方案后，及时向村委会进行传达，并组织工

作人员入户排查本村中职在读学生情况。指导符合条件的脱

贫户和监测户家庭学生真实、准确的填写申请表。乡镇领导

严格把关，层层明确责任，确保不漏报、不瞒报。乡镇将入

户排查表、补助申请表、相关佐证材料及学生名单汇总表在

规定时间内上报县乡村振兴局。

附件：1.雨露计划补助对象入户排查表

2.内蒙古自治区雨露计划项目补助申请表

突泉县农牧和科技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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